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攜帶「徵集令」正本及「國民身分證」

正本至學務處申請「役男暫緩徵集用

證明書」。 

承辦人繕造「役男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」

加蓋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圓戳章，

完成證明書。 

學生領取「役男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」

後，將本證明書及「徵集令」正本送

交戶籍所在地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兵

役單位辦理暫緩徵集。 

學生接獲 

徵集令 

本校完成「役男暫緩徵集用證明

書」後，立即造送申請人延長修

業年限學生名冊予戶籍所在地縣

市政府，辦理延長緩徵事宜。 


